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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此公告是根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第

80

条做出。

《公司章程》第

80

条规定

: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收到的书面回复

,

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的

,

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

达不到的

,

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

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

,

经公告通知

,

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有关公告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报刊上刊登。

公司根据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收到的书面回复

,

经计算

,

拟出席二

○

一三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尚未达到在上述会议上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

,

根据《公司章程》第

80

条规定

,

公司现将召开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提示公告

如下

:

一、公司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28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

时。

2

、内资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27

日—

2013

年

6

月

28

日的如下时间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27

日

15:00

至

2013

年

6

月

2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公司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

:

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

(

地址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

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四楼 电话

:+86(755)26770282)

。

三、公司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审议的事项

参见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更新

)

》。 《表决代

理委托书》请见附件

1(

本附件与上述

2013

年

5

月

23

日发布公告中的《表决代理委托书》内容一致

)

。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8日

附件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举行之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表决代理委托书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股份数目

１

﹕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股份类别 （内资股或

Ｈ

股）

１

﹕

本人

/

我们

2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

(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

乃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之股东

,

兹委任大会主席或

3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为本人

/

我们之代理

,

代表本人

/

我们出席于二

○

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

星期五

)

上午九时正在公司深圳总

部四楼大会议室

[

地址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四楼

;

电话

:+86

(755)26770282]

举行之公司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以下指示代表本人

/

我们就二

○

一三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投票。 若无指示

,

则本人

/

我们之代理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赞成

４

反对

４

弃权

４

１

审议关于回购并注销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日期﹕二

○

一三年

_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签署

5

﹕

附注﹕

1.

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 如未填上股数

,

则表决代理委托书将

被视为与所有以阁下名义登记之公司股份有关。 亦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的股份类别

(

内资股或

H

股

)

。

2.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

(

中文或英文名

)

及地址

(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

。

3.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人士为代理

,

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

,

并在空栏内填上阁下委派之代理之

姓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理代其出席

,

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 受委任代理无须为公司股东。 委

派超过一位代理的股东

,

其代理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表决代理委托书之每项更正

,

均须由签署人简签

方可。

4.

注意﹕阁下如欲投票赞成

,

请在“赞成”栏内填上“

(

”号。阁下如欲投票反对

,

请在“反对”栏内填上“

(

”号。

阁下如欲投票弃权

,

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号。如无任何指示

,

则阁下之代理有权自行酌情投票。除非阁下在

表决代理委托书中另有指示

,

否则除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外

,

阁下之代理亦有权就正式提呈大会之任何决

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5.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受托代表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

,

则表决代

理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

,

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表决代理委托书之代表人亲笔签署。 如表决代

理委托书由委任者的受托代表人签署

,

则授权该受托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6.

若属联名股份持有人

,

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

(

不论亲身或委派代表

),

犹

如其为唯一有权投票者。 惟若超过一位有关之联名股份持有人亲身或委派代理出席大会

,

则仅在股东名册内

有关联名股份持有人中排名首位之出席者方有权就该等股份投票。

7.

内资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本表决代理委托书

,

连同授权签署本表决代

理委托书并经过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

(

如有

)

交回公司注册办事处

,

地址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

邮政编码﹕

518057)

方为有效。

H

股股东必须将上述文件于同一期限

内送达位于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

号合和中心

17M

楼

,

方为有效。

(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

证券代码:600425� � �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2013-017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１９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青松建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

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４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２６

，

２００

万股新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验资工作全部完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６

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１

，

０７０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增至

６８９

，

３９５

，

０４３

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６８９

，

３９５

，

０４３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６８９

，

３９５

，

０４３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

，

３７８

，

７９０

，

０８６

股。

根据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由

２１

，

０７０

万股增至

４２

，

１４０

万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３０．５６％

。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安

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认购的股份自非公开发行结

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股份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截至解除限售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没有违背承诺的事项发生。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核查的中介机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原保荐代表人余庆生工作变动，无法继续从事对公

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保荐代表人马晓彬接替余

庆生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３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１９

日；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１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４％ ２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５％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

总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７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５％ ７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７％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５％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４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５６％ ４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

售条

件的

流通

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６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５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限

售条

件的

流通

股份

Ａ

股

９５７

，

３９０

，

０８６ ４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７８

，

７９０

，

０８６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９５７

，

３９０

，

０８６ ４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７８

，

７９０

，

０８６

股份总额

１

，

３７８

，

７９０

，

０８６ １

，

３７８

，

７９０

，

０８６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3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于

2013

年

6

月

3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现因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

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6

月

13

日开市时起起继续停牌。 本公

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

即承诺争取在

2013

年

7

月

13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公司股票将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

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7

月

13

日开市

时起复牌

,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

并获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

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

,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

公

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06

月

07

日上午

10:00

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

在

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

于

05

月

28

日以邮件、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汝

捷召集并主持

,

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

,

其中独立董事支广纬、杨一凡、董事杨慕文通过电话、传真的通讯方式

参会

,

其他董事到场参加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

,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如下议案

:

审议并通过《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对外增资及购买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建雪人新

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雪人新能源”

)

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杭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杭州龙华”

)

增资额

700

万元人民币

,

以及以自有资金

1300

万元人民币受让杭州龙华股东焦金龙

持有的杭州龙华

21.44%

的股权。 本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完成后

,

雪人新能源持有杭州龙华

51%

的股权。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9

票

;

无反对票

;

无弃权票。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25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全资

子公司对外增资及购买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为了满足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业务拓展的需求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

雪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雪人新能源”

)

拟投资

3300

万元人民币参与杭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杭州龙华”

)

增资事项并受让受让焦金龙持有的杭州龙华

21.44%

的股权。

本次投资交易价格

3300

万元主要包含两部分

:

一是以

2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杭州龙华增资额

700

万元人

民币

,

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29.56%;

二是以

1300

万元人民币受让杭州龙华股东焦金龙持有的杭州龙华

21.44%

的股权。 本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完成后

,

雪人新能源持有杭州龙华

51%

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并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

围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杭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

:

杨礼

3

、注册资本

:1668

万元人民币

4

、注册地址

:

杭州余杭区中都广场办公楼

608

室

5

、主营业务

:

水、电工程安装

(

除电力设施

);

中央空调

(

冰蓄冷、变风量、水地源、空气源热泵

)

系统、中央热

水系统、室内外灯光照明系统、楼宇自控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咨询服务、安装

;

强弱电系统集成

;

销售

:

工程用

设备、中央空调成套设备。

6

、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焦金龙

１

，

４３８．００ ８６．２１

胡湘艳

２２０．００ １３．１９

杨礼

１０．００ ０．６０

合计

１

，

６６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7

、最近两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３９６．４２ ４６２３．４８

负债总额

１８５７．３３ ２２６５．３９

净资产

２５３９．０９ ２３５８．０９

应收账款

９０２．１３ ８１８．２６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３８８．８６ ３６７９．５４

营业利润

２９６．５３ １５．１７

净利润

１８１．０１ －３４．４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１．７４ －５０４．０５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姓名

:

焦金龙

身份证号码

:43010419640329XXXX

本次交易完成前

,

焦金龙先生持有杭州龙华

86.21%

的股权。 雪人新能源对杭州龙华增资及受让焦金龙

持有的杭州龙华

21.44%

的股权完成后

,

焦金龙持有的杭州龙华股权比例变更为

34.29%,

为杭州龙华第二大股

东。 焦金龙先生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及人员等方面不存在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形。

四、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参照杭州龙华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

,

并经雪人新能源、杭州龙华及焦

金龙各方协商后确定。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杭州龙华经评估净资产值为

4263

万元人民币

,

经协商

,

确定本公司对杭州龙华增

资以及受让焦金龙持有的杭州龙华

21.44%

股权的价格总额为

3300

万元人民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增资协议

1

、成交金额

:

雪人新能源以

2000

万元人民币价款认购杭州龙华增资额

700

万元人民币。

2

、支付条款

:

增资协议生效后

20

日内

,

雪人新能源足额支付约定的增资价款。

3

、交易标的过户时间

:

在雪人新能源足额支付约定增资价款后

5

日内办理相关验资和工商变更手续。

4

、其他事项

:

增资后

,

杭州龙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的设置由双方协商确定。

(

二

)

股权转让协议

1

、成交金额

:

雪人新能源以

13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焦金龙持有的杭州龙华

21.44%

的股权。

2

、支付条款

:

雪人新能源在协议签署之日起

25

日内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给焦金龙。

3

、其他事项

:

焦金龙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

,

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

,

并免

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六、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受让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的事项

,

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

也不会导

致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杭州龙华主要从事冰蓄冷、变风量、水地源、空气源热泵等节能中央空调系统、中央热水系统、中央空调

成套设备等项目的方案设计、系统集成和工程安装

,

收购完成后

,

本公司将间接拥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一级

专业总承包资质

,

有助于增强公司在中央空调系统工程方面的集成及安装能力。

未来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绿色、节能、环保的要求

,

杭州龙华的集成产品如冰蓄冷系统

(

冷源系统

)

、水

/

地源空调及热水系统、空气源以及太阳能加附热热水系统等节能、可再生能源产品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

并且

会带动本公司制冰、制冷设备及压缩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

将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八、备查文件

1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2

、杭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

3

、杭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4

、杭州龙华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天衡专字【

2013

】

00583

号

);

5

、杭州龙华评估报告

(

天兴评报字【

2013

】第

098

号

)

。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6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由于工作疏忽

,

工作人员将公

司新的办公地址填写错误

,

现更正如下

:

公司总部及子公司福建雪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福建雪人压缩机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04

月

28

日起

将搬迁新的办公地址

,

现将新的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

办公地址

:

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洞山西路

公司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

投资者联系方式具体如下

:

电话

:0591-28513121

传真

:0591-28513121

邮箱

:snowman@snowkey.com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7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开放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在辖区部分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开放日活动的

通知》的要求

,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

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

增进公司与广大投资者之间的沟通与

交流

,

公司定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举行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本次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1

、接待时间

:2013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

2

、接待方式

:

采用现场接待和网络交流相结合的方式

;

3

、现场接待地点

:

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公司二楼会议室

;

4

、网络交流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639/

5

、登记预约

:2013

年

6

月

17

日—

6

月

21

日

,

上午

9:00-11:30,

下午

14:00-17:00,

与公司证券事务办联系

,

填写

预约登记表并同时提供调研提纲

,

以便接待登记和安排。 联系人

:

念先生

;

联系电话

:0591-28513121;

传真

:

0591-28513121;

6

、登记和参会时提交的文件要求

:

个人投资者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卡原件及复印件

,

机构投资者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原件及其复印件

,

登记时请提供复印件

,

参会前请出示原件

,

公司将对来访

投资者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保存留档资料以备监管部门查阅。

7

、保密承诺

: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要求来访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8

、公司出席人员

: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林汝捷先生

,

独立董事黄杰先生、杨一凡先生、支广纬先生、监事会

主席林良秀先生、监事林丰先生、张芝兰女士、董事会秘书周伟贤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林汝捷先生、副总经

理华耀虹女士

(

如有特殊情况

,

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

。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066� � �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13-018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以传真

／

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九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１

、子公司长城能源向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出售宗地及相关资产（详见同日

２０１３－０１９

《关于子公司长城

能源拟与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

＜

深圳市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书

＞

的公告》）

审议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公司章程》修订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具体更改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原内容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及网络系统、电子产品、液晶电

视、等离子电视、电话机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和咨询服务；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自营进出口业务（具体按深贸营

登证字第

４９

号文执行）；经营自行开发的软件及电子出版物；零售各类软件及电子出版物；房屋、设备等固

定资产租赁、物业管理及相关服务业务。

公司可以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业务发展和自身能力，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适时调整经营范围和经

营方式。 ”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拟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及网络系统、电子产品、液晶电

视、等离子电视、电话机、移动通讯设备及无线电话机（手机）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并提供相

关的技术和咨询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自营进出口业务（具体按深贸营登证字第

４９

号文执行）；经营自行开发的软件及电子出版物；零售各类

软件及电子出版物；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租赁、物业管理及相关服务业务。

公司可以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业务发展和自身能力，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适时调整经营范围和经

营方式。 ”

审议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如获通过，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３

、提议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同日

２０１３－０２０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

审议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066� � �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13-019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长城能源与深圳市土地

储备中心签署《深圳市土地使用权收购

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鉴于全资子公司深圳中电长城能源有限公司（简称“长城能源”）的实际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 同意长城能源通过政府回购的方式向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出售其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的两

块宗地（

Ｇ１２２０３－０１１９

、

Ｇ１２３０２－０７７４

）及相关资产（含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房屋配套系统机器设备等

资产补偿），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６

，

２１１

，

５７２

元。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前述事项，同意长城能源与深圳市土

地储备中心签订《深圳市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书》，该议案表决情况：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长城能源本次资产出售事项的交易方为深圳市政府下设的事业单位，交

易价格是以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的《房地产咨询报告》［深房估字（

２０１２

）

１７２

号、深房估字（

２０１２

）

２４４

号］及深圳市国策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深国策资评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００１ＣＺ

）为基础并经协议各

方公平磋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就该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３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

１

、所在地：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建艺大厦

２

、负责人：朱亚林

３

、业务范围：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是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成立的正处级事业单位，现

隶属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主要职责任务包括：根据深圳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城市近期建设

规划，负责组织对全市土地供需状况的调查，为政府职能部门编制全市土地储备计划、土地储备年度计划

提供服务；根据土地储备年度计划制定具体地块的土地储备方案，经报批后组织实施；受政府委托依法适

时收购土地；负责对政府征用、转用、收回、收购的土地进行储备管理，及时为市政府批准的建设项目提供

土地；负责筹集和管理土地储备资金。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长城能源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的两幅土地使用权及相关资产（含土地使用

权、地上建筑物、房屋配套系统机器设备等的资产补偿），前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限制交易的情况。

２

、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拟出售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其中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由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

中心根据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测算评估，房屋配套系统机器设备等资产由深圳

市国策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重置成本法进行测算，具体如下表所示：

宗地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２．９．３０

账面净值（元）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账面净值（元）

２０１２．９．２０

评估价值（元）

Ｇ１２２０３－０１１９

土地

１２

，

８７１

，

９８４ １２

，

７３２

，

３７８ １６

，

０１４

，

９１７

建筑物

８１

，

１６７

，

０５７ ７９

，

９５５

，

６０８ ９２

，

８５１

，

４８３

二次装修装饰费

９

，

７１７

，

７０９ ９

，

３９９

，

０５６ ４

，

０３６

，

５８２

房屋配套系统机器设备

２２

，

５１８

，

０５４ ２２

，

１６０

，

９２４ ３３

，

２７５

，

６２８

Ｇ１２３０２－０７７４

土地

５

，

０２８

，

４４４ ４

，

９８２

，

２７７ １０

，

０３２

，

９６２

合计

－－ １３１

，

３０３

，

２４８ １２９

，

２３０

，

２４４ １５６

，

２１１

，

５７２

四、协议主要内容

１

、交易金额

依据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评估报告书（深房估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２

号和深房估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４４

号）以

及深圳市国策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深国策资评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００１ＣＺ

）的评估情况，经协议双方

公平磋商后确定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６

，

２１１

，

５７２

元（含支付土地回购、建筑物及装修补偿、房屋配套系统

机器设备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租赁户清退等费用及清算产生增值税进项损失等）。

２

、支付条件及方式

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 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在收到深圳市土地整备局拨付的收购款项后

１５

个工

作日内将向长城能源一次性付清交易标的的收购全款：

（

１

） 长城能源完成房地产证注销手续并向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交付交易标的物及其相应的建筑设计

图纸、地下管网、配套设备等资料；

（

２

）双方签署《收购标的物移交确认书》。

３

、违约责任

（

１

）如长城能源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向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交付被收购标的物，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有

权要求长城能源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 如继续履行合同，其有权每日按收购价款的万分之一收取违

约金，如解除合同其有权要求长城能源按收购价款的

１０％

支付违约金；

（

２

）如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不能在约定时间内向长城能源支付收购价款，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实际

滞纳金额的万分之一向长城能源支付滞纳金。

４

、其他

（

１

）协议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根据长城能源的实际发展需要以及深圳市土地管理的要求，为及时盘活资产，经董事会审议，同意

长城能源出售前述资产。

２

、根据长城能源的相关测算，预计本次交易将给长城能源带来约

２

，

６９８

万元（未经审计）的税前收益，

所得款项将用于偿还债务。 根据公司财务测算，预计本次交易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约

为

２

，

６９８

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相关董事会决议；

２

、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相关协议；

４

、相关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066� � �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13-020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南山区长城电脑大厦

５

楼

３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或其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议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公司章程》修订案（特别决议议案）

说明：该议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具

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２０１３－０１８

号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本公司董事会

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

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４

）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

２４

日。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

５

楼

（

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

３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３４７５９

（

４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６３１１０６

（

５

）联 系 人：郭镇 龚建凤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所有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八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章程》修订案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委托人如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证券代码:000027�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3-026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7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召开。高自民董事长因公出差

,

会议由谷碧泉副董事长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

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应到

董事九人

,

到会董事六人

,

高自民董事长委托谷碧泉副董事长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李平独立董事委托孙

更生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房向东独立董事委托孙更生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

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

2

万千瓦光伏电站项目的议案》。

(

一

)

对外投资情况

1

、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控公司”

)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设立

全资项目公司投资建设

2

万千瓦光伏电站项目

,

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20,047

万元

,

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4,

100

万元

,

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2

、投资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

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甲

29

号万寿商务酒店三楼

3001

室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李英峰

;

注册资本

:15.2

亿元

;

营业范围

:

新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

;

销售电力设备、备件、材料和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研

发

;

新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

股东情况

:

本公司持有

100%

股权。

3

、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2

万千瓦光伏电站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北部区域

,

本项目场址所在地区光资源

较丰富

,

年平均太阳辐射量比较稳定。 本项目已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

(

内发改能源字

[2013]842

号文

)

核准。 根据华北电力设计院编制的可研报告

,

本项目的静态投资为

19,528

万元

,

总投资为

20,

047

万元。

4

、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十二五”战略规划部署

,

积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

,

努力发展以低碳为核心的绿色经济。 目前

,

公

司在垃圾发电、风电领域取得一定发展

,

并已涉足太阳能发电。本项目将进一步开拓新能源的发展区域

,

符合

公司的战略规划。

(

二

)

董事会决议情况

1

、同意北控公司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设立全资项目公司投资建设

2

万千瓦光伏电站项目

,

计划

总投资为人民币

20,047

万元

,

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4,100

万元

,

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2

、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北控公司增资

4,100

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协议收购创新投公司

2.3338%

股权的议案》。

(

详见《关于收购创新投公司股权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3-027>)

董事会审议

:

(

一

)

同意公司协议收购新通产实业开发

(

深圳

)

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3338%

股

权

,

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

二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国电南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参股

23%

的国电南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国电南宁”

)

的注册资本拟由目前的

5,000

万元

增至

75,954.90

万元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国电集团”

)

、广西中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西

中稷”

)

和本公司分别按

51%

、

26%

、

23%

持股比例增资

,

公司按

23%

持股比例认缴增资额

16,319.63

万元。

若有国电南宁其他股东放弃全部或部分新增出资

,

公司拟在经合规程序后认缴该部分增资

,

认缴其它股

东放弃的增资金额不超过

18,448.27

万元

,

公司所持国电南宁的股权比例按最终增资情况相应调整。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二

)

国电南宁概况

注册日期

:2004

年

12

月

15

日

;

法定代表人

:

李茜玲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

;

注册地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五一东路

29

号

经营范围

:

电力业务的开发、投资、管理、电力技术的咨询、服务

,

电力物资、设备和采购。

股东情况

:

国电集团持有

51%

股权

,

广西中稷持有

26%

股权

,

本公司持有

23%

股权。

主要财务情况

:

截至

2012

年底

,

国电南宁总资产

429,945.42

万元

,

总负债

384,257.21

万元

,

净资产

45,688.21

万元

;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49,676.14

万元、利润总额

6,704.56

万元、净利润

5,028.42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

-901.06

万元。

生产经营情况

:

国电南宁的

2

台

60

万千瓦级燃煤发电机组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

(

实际

建设为

2

台

66

万千瓦机组

),

项目动态总投资为

45.6

亿元

,

两台机组已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

2012

年

9

月

4

日投

产。

截至

2012

年底

,

国电南宁累计完成发电量

41.49

亿千瓦时

(

含基建调试电量

2.97

亿千瓦时

)

。

(

三

)

增资目的与意义

国电南宁位于广西的负荷中心

,

机组容量大、参数高

,

电量及利用小时数相对有保障。国电南宁投产后盈

利情况良好

,

公司参与国电南宁的增资

,

将增加公司的权益装机容量

,

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

(

四

)

董事会决议情况

:

1

、同意国电南宁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增至

75,954.90

万元

,

公司按

23%

持股比例认缴增资额

16,

319.63

万元。

2

、若有国电南宁其他股东放弃全部或部分新增出资

,

同意公司在经合规程序后认缴该部分增资

,

认缴其

它股东放弃的增资金额不超过

18,448.27

万元

,

公司所持国电南宁的股权比例按最终增资情况相应调整。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妈湾公司实施

3

号汽轮机通流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妈湾公司

,

公司合计持有其

85.58%

股权

)3

号汽轮机组

于

1996

年

12

月投产

,

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为有效提高汽轮机热效率、增加汽轮机铭牌出力

,

满足日益严格的环

保标准的要求

,

提高机组稳定性和竞争力

,

妈湾公司拟实施

3

号汽轮机通流技术改造项目。 董事会审议

:

同意

妈湾公司实施

3

号汽轮机通流改造项目

,

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800

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决定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

(

星期二

)

上午十

时在公司

35

楼会议室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详见《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

告编号

:2013-028>)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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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创新投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收购新通产实业开发

(

深圳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通产”

)

所持有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创新投公司”

) 2.3338%

股权

,

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2013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协议收购创新投公司

2.3338%

股

权的议案》

,

本次收购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

,

本次收购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新通产基本情况

(

一

)

成立时间

:1993

年

9

月

8

日

;

(

二

)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

(

三

)

法人代表

:

钟珊群

;

(

四

)

经营范围

:

运输信息咨询、运输平台专用软件开发、兴办各类实业项目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仓储

(

限

分支机构经营

),

招待所、中西餐、保龄球、网球、配套小百货店及副食品、饮料的销售

(

上述经营范围限设立分

支机构并取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

(

五

)

股权结构

:

深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100%

股权。 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三、创新投公司基本情况

(

一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50,187.46

万元

;

(

二

)

经营范围

: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

三

)

股权结构

: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8.1952%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放有限公司

17.3910%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13.9315%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7931%

、深圳市立

业集团有限公司

4.6308%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4.6308%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6730%

、深圳市

亿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3118%

、本公司

2.6967%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2.4448%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

限公司

2.3338%

、新通产实业开发

(

深圳

)

有限公司

2.3338%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1.4003%

、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

0.2334%

。

(

四

)

主要财务和经营数据

金额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审计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审计数）

资产总计

１

，

１８０

，

５４７．０３ １

，

１０７

，

３３６．１９ １

，

０７３

，

５７２．３５

负债总计

３９８

，

２５０．５７ ３３８

，

１２３．８５ ３１１

，

１７２．８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８２

，

２９６．４５ ７６９

，

２１２．３３ ７６２

，

３９９．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３７

，

０５６．９７ ７２４

，

５６６．８２ ７４１

，

２５１．４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４５

，

２３９．４８ ４４

，

６４５．５１ ２１

，

１４８．０７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未经审计数）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审计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审计数）

营业收入

６

，

７３３．３０ １９

，

４６５．２７ ７

，

８８１．１１

营业利润

３３

，

３８９．８４ １１６

，

６９８．５８ １０８

，

０１５．９１

利润总额

３４

，

２０６．９０ １１６

，

８３０．４１ １０８

，

０３６．８３

净利润

２５

，

０１５．７７ ８６

，

８９２．２２ ８３

，

３７４．３６

(

五

)

权属情况

新通产持有的创新投公司

2.3338%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

其他争议

,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公司与新通产均为创新投公司现有股东

,

本次股权转让属于股东之

间转让股权

,

不存在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交易定价

经交易双方协商

,

公司本次收购创新投公司

2.3338%

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

较账面净资产值

16,909.94

万元溢价

18.27%

。

(

二

)

协议主要条款

1

、受让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应付转让方的标的股权转让款。

2

、转让方享有标的股权

2012

年度的分红款

816.8

万元

;

3

、除上述

2012

年度分红款外

,

标的股权对应的创新投公司其余未分配利润均由受让方享有

,2012

年底至

标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期间的经营损益亦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4

、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达成之日起生效

:

(1)

转让方股东批准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交易

;

(2)

受让方的股东大会通过批准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交易

;

(3)

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交易获得国资审批机关的批准。

五、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创新投公司是国内创投行业的龙头公司

,

中长期来看创投行业仍有较好的成长空间

,

本次收购可以增加

公司持有创新投公司股权份额

,

有利于分享创投行业及创新投公司未来的持续增长

,

进一步加强与创新投公

司未来在能源环保、新能源开发等方面的潜在合作。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本公司持有创新投公司股权比例上升为

5.0305%

。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董事会审议

:

同意公司协议收购新通产持有的创新投公司

2.3338%

股权

,

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20,000

万

元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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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

2013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4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3

年

6

月

25

日

(

星期二

)

上午十时。

5

、会议召开方式

:

与会股东

(

股东代表

)

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3

年

6

月

20

日

(

星期四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关于协议收购创新投公司

2.3338%

股权的议案。

2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已经

2013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按公司

《章程》和有关规定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

2013

年

6

月

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七届

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收购创新投公司股权的公告》或可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个人股东持本

人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式登

记。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6

月

24

日上午

8:30

至

11:00,

下午

14:30

至

17:00

。

3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40

楼

4006

室

)

。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

;

个人股东持授权委托书、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

四、其他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

:0755-83684138;

传真

:0755-83684128;

联系人

:

黄国维、何烨淳。

2

、会议费用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三次会议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

2

、

2013

年

6

月

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和《关于收购创新投公司股权的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八日

附件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协议收购创新投公司

２．３３３８％

股权的议案

[

注

]:

在“同意”、“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

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有效期至

:

(

本授权书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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